[bookmark: _Toc23466]凤城市人民检察院LED一体机采购项目的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凤城市人民检察院LED一体机采购项目招标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辽宁东泽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2年9月21日9点3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bookmark: _Toc35393790][bookmark: _Toc28359002][bookmark: _Toc35393621][bookmark: _Toc28359079][bookmark: _Hlk24379207]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LNDZ-20220022
项目名称：凤城市人民检察院LED一体机采购项目
预算金额：人民币483,480.00元
最高限价：人民币483,480.00元
采购需求：LED一体机（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历天内交付使用 
需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内容：中小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企业等相关扶持政策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bookmark: _Toc28359080][bookmark: _Toc35393622][bookmark: _Toc35393791][bookmark: _Toc28359003]二、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bookmark: _Toc28359081][bookmark: _Toc28359004]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投标人在“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网站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2质量标准：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合格标准。
三、政府采购供应商入库须知
[bookmark: _Toc35393792][bookmark: _Toc35393623]参加辽宁省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未进入辽宁省政府采购供应商库的，请详阅辽宁政府采购网“首页—政策法规”中公布的“政府采购供应商入库”的相关规定，及时办理入库登记手续。填写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联系人等简要信息，由系统自动开通账号后，即可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具体规定详见《关于进一步优化辽宁省政府采购供应商入库程序的通知》（辽财采函〔2020〕198号）。
四、获取招标文件
时间：2022年8月31日至2022年9月6日，每天上午8:00至11:30，下午13:00至16:3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辽宁东泽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丹东市振兴区花园东路68-9，卓越汽修隔壁）
方式：现场领取
售价：500.00元/本，售后不退
[bookmark: _Toc28359005][bookmark: _Toc28359082][bookmark: _Toc35393624][bookmark: _Toc35393793]五、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2022年9月21日9点30分（北京时间）
地点：辽宁东泽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丹东市振兴区花园东路68-9，卓越汽修隔壁）
[bookmark: _Toc28359084][bookmark: _Toc35393794][bookmark: _Toc28359007][bookmark: _Toc35393625]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七、质疑与投诉
供应商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代理机构或采购人提出质疑。
1、接收质疑函方式：书面纸质质疑函
2、质疑函内容、格式：应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相关规定和财政部制定的《政府采购质疑函范本》格式，详见辽宁政府采购网。
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本级财政部门提起投诉。
[bookmark: _Toc35393626][bookmark: _Toc35393795]八、其他补充事宜
[bookmark: _Toc28359085][bookmark: _Toc35393627][bookmark: _Toc35393796][bookmark: _Toc28359008]购买招标文件时须携带以下材料：1、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主体证明文件或自然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自然人身份证明仅限在自然人作为投标主体时使用）；2、法定代表人（或非法人组织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自然人作为投标主体时不需提供）；3、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法定代表人、非法人组织负责人、自然人本人购买招标文件的无需提供）。
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须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二份并按顺序装订（原件返还，复印件留存），没有提供上述材料或材料提供不全、材料提供不清晰者将谢绝购买招标文件。
注：疫情期间，供应商所在地区除丹东市地区以外的，以上所有材料需邮寄至辽宁东泽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丹东市振兴区花园东路68-9，卓越汽修隔壁），待审核通过后发放招标文件。
九、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凤城市人民检察院
地址：辽宁省凤城市凤山区凤山路28号
联系方式：0415-6276290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辽宁东泽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丹东市振兴区花园东路68-9（卓越汽修隔壁）
联系方式：0415-3165675
邮箱地址：lndzzbb@163.com
开户行：丹东银行城建支行
账户名称：辽宁东泽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账号：01091600000708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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